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易民事判決 

                    112 年度店消簡字第 2號 

原      告  000   

被      告  000 即模物館 

 

            00 國際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價金等事件，於民國 113 年 4 月 10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先位之訴駁回。 

被告 00 國際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17萬 8465 元及自民國 113 年 1 月 19 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 00國際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 00 國際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 17 萬 8465 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 000 獨資成立，在網路上販賣模型之商號「模物館」於

民國 110 年 11 月 26 日至 000 年 0 月 00 日間訂購如附表所示模型(下合稱系爭模

型)而為通訊交易，爰列被告 000 即模物館為先位被告。又因先位被告 000 於本院

112 年度店消小字第 1號(下稱前案)中陳稱原告就系爭模型係與其擔任法定代理人

之 00 國際有限公司為交易，爰以該公司為備位被告。因原告付畢附表所示價金共

新臺幣(下同)17 萬 8465 元，但迄未收受系爭模型，原告先、後向先位被告及備位

被告為下列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 

(一)先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19 條第 1項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

定，在本院 112 年度店消小字第 1號(下稱前案)中以原告 112 年 11 月 2 日「民事

陳報暨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之送達，向先位被告及備位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

示。 

(二)復因被告就系爭模型給付遲延，依民法第 254 條規定，以本件 112 年 12 月 7

日「民事起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繕本之送達，催告先位被告及備位被告於 7日內

給付系爭模型，逾期則解除契約。   

  基上，因兩造間就系爭模型之契約已經原告解除，故擇一依民法第 259 條第 2

款、第 179 條規定，就原告已付之上開價金，先位請求先位被告返還；備位請求備

位被告返還等語。並先位聲明：先位被告應給付原告 17 萬 8465 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備位聲明：備位被告應給付原告

17 萬 8465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 

二、先位被告及備位被告辯稱：原告在「模物館」網站(下稱系爭網站)訂購系爭模

型是客製化代購服務，系爭網站對之並有公告，而原告付的款項中大部分都只是訂

金，原告經通知後未付尾款及國際運費，就無法出貨拿到模型等語。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按「通訊交易：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話、傳真、型錄、報紙、雜

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方法，消費者於未能檢視商品或服務下而與企業

經營者所訂立之契約。」消保法第 2條第 10 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係經由系爭網

站，由點選網站上的模型照片下單訂購系爭模型，並給付附表所示款項共 17 萬

8465 元，原告迄未取得系爭模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網站點選模型

頁面、原告帳戶交易明細及匯款紀錄(本院卷 23-24、47-67 頁)可據，復經本院調

取前案案卷核閱系爭模型之訂單資訊(前案卷 87-89 頁)屬實，堪信為真，足見原告

訂購系爭模型時無從檢視系爭模型之實體，是本件交易自為消保法第 2條第 10 款

所定之通訊交易。 

四、原告雖舉系爭網站訂單頁面及直播影片擷圖(本院卷 25-37 頁)，先位主張系爭

網站及 000 直播推銷模型時乃以「模物館」為名，「模物館」乃先位被告 000 獨資

成立之商號，原告係向先位被告訂購系爭模型等語。然查系爭網站係先位被告 000

擔任法定代理人之備位被告向訴外人 00 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00 公司)架設

之 WACA 網路開店平台於 109 年 8 月 24 日所註冊，「模物館」乃備位被告在該網路

開店平台使用之品牌名稱等情，有 00 公司 112 年 9 月 19 日函可憑(本院卷 40

頁)，難認先位被告 000 有獨資設立名為「模物館」之商號，而先位被告 000 復在

前案陳明本件交易乃存於原告與備位被告之間(前案卷 94 頁)，亦與 00公司上開函

件所指系爭網站營運主體相合。準此，可認原告就系爭模型係向備位被告下單訂

購，原告先位主張與先位被告成立契約，而在解除契約後請求先位被告返還已付價

金，自不可採。 

五、按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日內，以退回

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消保法第

19 條第 1項定有明文。又按消費者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前，亦得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項規定，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

規定甚明。準此，消費者自得在前開所定交易類型，於收受商品前，無須說明理由

即可以書面通知方式向企業經營者解除契約。查依備位被告提出之系爭網站下單須

知及購物說明(本院卷 105-107 頁)所載，備位被告乃依消費者要求提供購買商品之

代購服務，商品零售價包含代購佣金，並依廠商(即模型工作室)通知出貨時間。在

消費者補尾款及國際運費後出貨，可見備位被告收取原告給付款項，所應提供之對

待給付內容，非僅從事代辦購買模型之勞務費用，亦包含原告訂購模型之交付，足

見原告與備位被告間交易內容兼具勞務提供及買賣標的物交付之性質，應為委任與

買賣之混合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而系爭契約乃在原告未能檢視所訂購模型之實體



下所訂立，為通訊交易，前已敘及(三)，原告在前案中以 112 年 11 月 2 日「民事

陳報暨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之送達，向備位被告為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前案卷

99-108 頁)，亦據備位被告收受，有掛號回執供參(本院卷 69 頁)，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項、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系爭契約已生合法解除之效力。 

六、至備位被告辯稱其為原告代購、預購之系爭模型乃客製化給付而不能解除契

約，且系爭網站已公告說明等語。查系爭網站下單須知及購物說明為證，固記載備

位被告提供之購買商品服務乃客製化給付(本院卷 105 頁)，下單後不接受任何原因

退訂或取消(本院卷 107 頁)。而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第 1項但書所稱合理例外

情事，指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

排除本法第 19 條第 1項解除權之適用：…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條定有明文。惟該條款之立法理由載

明：「第 2款規定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例如依消費者提供相片印製之

商品、依消費者指示刻製之印章或依消費者身材特別縫製之服裝等；消費者依現有

顏色或規格中加以指定或選擇者，非屬本款所稱之客製化給付」等語。依備位被告

所述，系爭網站是貼出模型照片讓消費者選擇，每一模型會有 1個到 10 幾個版

本，每個版本會有不同配件，消費者自己選。每個模式有其開放訂購的時間，在開

放訂購時間內可供多人下單訂購等語，可認原告就系爭模型之訂購乃依備位被告提

出之現有規格即備位被告上開所述之模型版本中去選擇，且交易上存有其他消費者

選擇同種類相同之物之可能，此觀之備位被告前揭所稱模型開放訂購時間可供多人

下單訂購可明，堪信系爭模型均非為原告而特別製作，依上說明，原告訂購的系爭

模型並非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條所稱之客製化給付，備位被

告上開所辯自不可採。 

七、基上，系爭契約已經原告解除，則備位被告受領原告給付之 17萬 8465 元自屬

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請求備位被告返還，應屬有據，自應准

許。又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

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再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 5。民法第 259 條第 2款、

第 233 條第 1項、第 203 條亦有明定。查系爭契約已由原告在前案中以書狀之送達

而解除(五)，依上規定，原告請求備位被告給付自收受本件原告起訴狀繕本翌日即

113 年 1 月 19 日起算(本院卷 83 頁)5％遲延利息，即為有據。 

八、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備位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

請求備位被告給付 17萬 8465 元及自 113 年 1月 1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九、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程序為備位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

427 條、第 389 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 392 條

第 2項依職權宣告備位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又原告就假執行之聲請乃

促請法院發動職權，不另為准、駁諭知。 



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與防禦方法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再一

一論述，附此敘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8   日 

                      新店簡易庭法  官  000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

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8   日 

                                 書記官 000        

 

 

 


